
金堂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信息主动公开基本目录

事项名称 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主体 公开时限 公开渠道 公开形式
公开

对象

咨询及

监督举

报电话

机构职能

机构名称、主要负责人、

办公地址、办公时间、

办公电话、传真、通信

地址、邮政编码；依据

“三定”方案及职责调

整情况确定的本部门最

新法定职能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

第 711 号）、三定方案

办公室
信息形成（变更）

5个工作日内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信息公告栏 □电子信息屏

□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批局）

□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点（室）

□图书馆 □档案馆 □其他

■全文发布

■区分处理后

发布

社会

咨询电

话：

12333

监督举

报电话：

12333

主要领导

领导姓名、工作职务、

工作分工、工作简历，

标准工作照（近期 1 寸

彩色浅底免冠照片）

下设机构

内设机构及下属单位名

称、主要负责人、办公

电话、办公地址、工作

职能

政策文件
国家、省、市有关就业

创业、社会保障、人事

人才、劳动关系的法律、

法规、规章、行政规范

性文件、重要政策措施

和地方性法规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

第 492 号）、《四川省行

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

（省政府令第 327 号）

办公室、法规和

信访科、社保局、

就业局

上级机关发布信

息或信息形成

（变更）3 个工作

日内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信息公告栏 □电子信息屏

□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批局）

□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点（室）

□图书馆 □档案馆 □其他

■全文发布

■区分处理后

发布

社会

咨询电

话：

12333

监督举

报电话：

12333

文件解读

计划总结

我县人社系统工作计

划、工作要点、工作总

结等

-
局属各责任科

室、部门

活动结束后 5 个

工作日内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信息公告栏 □电子信息屏

□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批局）

□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点（室）

□图书馆 □档案馆 ■其他：新闻媒体

■全文发布

■区分处理后

发布

社会

咨询电

话：

12333

监督举

报电话：

12333

领导活动 局领导工作动态

政务动态

全县重大人社活动情

况、转载乡镇（街道）

人社工作动态、新闻媒

体对我县人社工作宣传

报道情况



建议提案 县人大、政协提案答复

通知公告

1.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法律、法规、规章或重

大政策措施出台背景、

内容解读及贯彻实施情

况；2.全县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主要工作进展

情况

按照“双随机、一公开”监管

模式，将涉及就业创业、社会

保障、人事人才、劳动关系抽

查情况及查处结果及时向社

会公开、以及对未经政府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批

准，擅自设立人才中介服务机

构或从事人才中介服务活动、

对未经批准擅自设立中外合

资人才中介服务机构，或者中

外合资机构擅自开展人才中

介服务活动行为、对人才中介

服务机构改变名称、住所、经

营范围、法定代表人以及停

业、终止等，未按原审批程序

办理变更或者注销登记手续

行为、对人才中介服务机构超

越许可证核准的业务范围开

展业务活动行为、对人才中介

服务机构不依法接受检查或

提供虚假材料行为、对人才中

介服务机构提供虚假信息或

作出虚假承诺，与招聘方或应

聘方串通损害另一方利益行

为、对人才中介服务机构伪

造、涂改、租借、转让许可证

行为的处罚等 61 项行政处罚

权力类型、权力名称、

设立依据、责任主体、

追责情形、追责程序、

监督电话以及本行政机

关认为具有一定社会影

响的行政处罚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

第 492 号）、《四川省行

政权力指导清单（2018 年

本）》、《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推广随机抽查规范事

中事后监管的通知》

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监察大队

信息形成（变更）

3个工作日内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信息公告栏 □电子信息屏

□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批局）

□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点（室）

□图书馆 □档案馆 ■其他：办事指南

■全文发布

■区分处理后

发布
社会

咨询电

话：

12333

监督举

报电话：

12333



承诺事项
年度民生工程目标完成

情况
-

局属各责任科

室、部门

信息形成（变更）

3个工作日内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信息公告栏 □电子信息屏

□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批局）

□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点（室）

□图书馆 □档案馆 ■其他：办事指南

■全文发布

■区分处理后

发布

社会

咨询电

话：

12333

监督举

报电话：

12333

责任追究

日常行政管理过错、行

政许可过错、行政征收

过错、行政执法检查过

错、行政处罚过错、行

政强制过错、行政复议

过错等

《成都市行政机关公务员

行政过错行为行政处分规

定》（成都市人民政府令

第 156 号）

办公室

公选公招

1.事业单位招聘考试信

息公开内容包括招聘范

围、条件、程序和时间

安排、招聘办法、报名

方法等。 2.职称资格考

试信息公开内容包括考

试名称、考试科目设置、

考试时间及报名日期、

地点、报考条件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关于

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

意见〉实施细则》（国办

发〔2016〕80 号）、中共

中央组织部 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关于进一步

规范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

作的通知》（人社部发

﹝2010﹞92 号）、人事部

办公厅《关于印发<专业技

术人员资格考试考务工作

规程（试行）>的通知》（人

办发﹝2000﹞71 号）

人才交流中心

1.事业单位公开

招聘信息发布时

间不少于 7 个工

作日。2.职称资

格考试信息应在

规定的报名日期

前20天向社会发

布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移动客户端 □微视

□手机短信推送 □电视 □广播

□报刊 □信息公告栏 □电子信息屏

□政务服务中心（行政审批局）

□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点

（室）

□图书馆 □档案馆 □其他

■全文发布

■区分处理后

发布

社会

咨询电

话：

12333

监督举

报电话：

12333


